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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

申辦及經費核撥流程圖

地方政府依通知之期限內研提

次年度計畫函送轄區分署進行

審查

分署初審後經本署複審及本部

核定補助經費後函復地方政府

地方政府公告受理承辦單位之

申請

地方政府核定申請計畫，並將

審查結果（含補助經費）函送

分署備查

次年1月起

地方政府依核定金額檢附納入

預算證明或議會同意墊付函

，掣據併同各期應送文件向分

署請款。

地方政府應查明各承辦單位提

報之計畫實際執行進度及經費

支用情形覈實撥付所需款項

訓練單位：

檢具請款憑證、執行成果等資

料，函送地方政府辦理經費核

銷事宜

地方政府於年度結束前檢附經

費支出明細表、訓練單位成果

等送分署辦理經費結報事宜。

分署填具經費審查紀錄表、彙

整轄區地方政府辦理資料，函

報本署辦理結案。


